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榕职院党〔2012〕68号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表彰2011－2012学年度先进集体（文明单位）、先进个人和二期工程建设贡献奖的决定

各党总支、机关党委、直属党支部，各系（部）、处室、中心、馆、科、所：

为了落实系（部）、处室工作目标责任状的完成情况，加强系部处室的绩效考评，促进学院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学院开展了2011-2012学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院党委决定，对2011—2012学年在学院示范校建设及后示范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党政办公室等7个先进集体（文明单位）和欧阳少鸣等74名先进个人，以及在学院二期工程建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总务处予以表彰，并分别授予“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二期工程建设贡献奖”荣誉称号。表彰名单如下：

一、先进集体

党政办公室、党群处、教务处、电大与继教中心、公共基础部、技术工程系、计算机系。
二、先进个人

副处级干部先进个人：欧阳少鸣、刘春兰、郑碧霞
党政办公室：金章勋、许丽贞、边建闽

机关党委、工会、党群处：陈晓凤

纪委、人事处：林秉娟

财务科：陈贻、林光

教务处：林贤福、叶菁

高教所：李晴

学生处（团委）：朱荔

总务处（含医务室）：郑素琴、魏鑫、陈静

保卫科：李文斌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汤隆、李葳

图书馆：黄亚乾、郑少燕、陈轶

电大与继教中心：王锦武、陈榕、陈靖、严澎、杨沪翔

技术工程系：林清池、吴亚麟、严明、陈淑芳、陈宇鑫、汤绍康、林峰

计算机系：胡昱、郑若鹢、傅刚、陈可新、林捷、林秉智、柯轶凡

人文社科系：由亚萍、赵云、雷晓斌、李晓霞、陈瑶

经济系：谢群斌、连宏玉、吕金波、吴真

管理系：范高明、沈丽娟、许少榕、林志斌

应用外语系：陈炳曦、方非、游丽琴、余裕发、李继文、邱华月

商贸系：郭伟、卢玉香、秦勇、陈争、王海燕、郑秀云、林剑谊

公共基础部：徐金双、林政、丁香、宋玉琳、柯伟、缪雪峰

三、二期工程建设贡献奖
总务处

希望各单位和全体教职工要以先进为榜样，要紧紧围绕新学期“转型创新、提升质量、办出特色”工作目标，敢于争先，勇于创优，争创一流业绩；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发扬成绩，再立新功，为全面推进后示范八大工程建设任务、构建和谐校园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2年9月4日

主题词：综合  表彰  决定                                       

  抄送：院党委委员，存档。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2年9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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